臺北市98年度跨縣市水污染防治敎師研習活動計畫
壹、依據 

一、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「永續發展行動計畫」

二、「臺北市永續發展委員會」永續教育工作分組計畫

三、教育部97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實施環境敎育計畫

貳、目的 

一、結合縣市府相關部門，宣導環保觀念，提升老師之生活視野。
二、透過簡報及導覽解說，明瞭水污染的來源、處理方法與預防方法。
三、鼓勵教師持續參與相關活動，拓展水域保育議題及探究視野。
四、強化教師關心水污染的實踐力，共同落實減少污水排放，以達到防制標準。
參、辦理單位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縣政府教育局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、臺北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、臺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四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             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

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
臺北縣板橋國民中學

              臺北縣435藝文特區
肆、活動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4月30日週四上午8：30~16：30
伍、研習地點：
一、435藝文特區: 台北縣板橋市中正路433巷435號 (板橋國中隔壁) 二、臺北縣新海橋人工濕地：台北縣大漢溪新海橋

三、臺北縣鹿角溪人工濕地：大漢溪樹林岸，近城林橋
陸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縣小學教師為主，臺北縣市各以40名教師為限，總預定錄取80名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。 
柒、活動內容及流程
	時   間
	內容
	講座/負責人
	集合/研習地點

	臺北市教  師
	08:00~08:20
	報到、領取研習資料、搭車
	臺北市
環境教育輔導團
	芝山捷運站

	臺北縣
教  師
	08:45~09:00
	報到、領取研習資料
	435藝文特區
	臺北縣435藝文特區禮堂

	09:00~09:20
	開幕
	臺北市教育局長官

臺北縣政府長官

吳美麗教授
(臺北市立教育大學）
李田政校長（芝山國小）
	

	09:20~10:10
	水污染防制策略
	臺北縣環保局

許永興副局長
	臺北縣435藝文特區禮堂

	10:20~11:10
	淡水河整治策略與願景
	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

李公哲局長
	

	11:20~12:10
	人工溼地水質淨化系統介紹
	臺北縣環保局水保科

許銘志股長
	

	12:10~13:00
	用餐、午休
	臺北市

環境教育輔導團
	

	13:00~14:40
	探訪臺北縣新海橋人工濕地
	臺北縣環保局水保科

許銘志股長

賴子秀小姐

甘偉文先生

環保局濕地營運管理單位

張文賢先生
	新海橋人工濕地

	14:40~15:00
	搭車
	臺北市

環境教育輔導團
	

	15:00~16:40
	探訪臺北縣鹿角溪人工濕地
	鹿角溪人工濕地導覽團隊(4位導覽員)
	鹿角溪人工濕地(樹林)

	16：40
	搭車返回
435藝文特區(臺北縣學員)

芝山捷運站(臺北市學員)
	臺北市

環境教育輔導團
	


捌、報名日期及方式：
一、臺北市國小教師：即日起至98年4月22日（二）中午12時止；請至教師研習中心網路報名，並完成校內薦派程序。全程參加研習者核予6小時之研習證明；所有錄取人員教師均以公假課務派代處理。
二、臺北縣國小教師：以臺北縣教育局教師研習報名方式進行，並請臺北縣板橋國中協助辦理行政相關事宜。所有錄取人員教師均以公假課務派代處理。
玖、預期成效：

    一、經由觀摩研討及實地導覽，體認水污染防治的重要性，並擴大整治淡水河成效宣導。

    二、經由跨縣市的合作，從生態保育觀點出發，不僅可以消減淡水河系污染，同時透過保留完整河岸次生林，更能創造多樣性棲地環境，發揮生態復育、景觀遊憩與自然體驗，以落實環境教育。
拾、注意事項：

一、參加研習人員請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，穿著輕便服裝及攜帶防曬用具。
二、錄取人員公佈於清江國小網站，不另行通知。
三、由於資源有限，經報名錄取者，請務必全程參加:若因故無法參加，請儘速通知本活動聯絡人，以便通知候補教師遞補參加。
四、報到說明：

1.臺北市研習員請於當日8:20前至芝山捷運站集合再一同搭車前往臺
北市435藝文中心。
2.臺北縣研習員請於當日9:00前自行前往臺北縣435藝文中心禮堂報到並領取研習資料。
五、聯絡人：

        1.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小訓導處衛生組長林淑惠(本活動承辦人)
          電 話：（02）28912764轉22 ；傳真：（02）28921839
          E-mail：cjpseva@gmail.com
        2.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小 訓導處張明明主任

          電 話：（02）28316115#230；傳真：（02）2835-7954

           E-mail：ming_ming@tp.edu.tw
拾壹、活動經費：由教育部98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實施環境教育經費及教育局「活化淡水河」專案補助款項下支應。
拾貳、本計畫經環教小組團務會議通過，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    正時亦同。
